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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九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國勇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64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4-344） 

徐委員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30 公厘 MK44 鏈砲為美國 OATK 公司產製，砲管為合金鋼材質，主要設計目的為發揮高速射

擊火力，且具延展性、耐高溫及射速快等特點，目前計有美國、英國、瑞士、新加坡及日本

等 15 個國家採用，且美軍近年來已於中東戰場廣泛使用，屬現役成熟產品。 

二、中科院就砲塔伺服射控、砲塔電子機械等裝備檢查後，無損壞且均可正常作動，考量後續測試

安全與射擊精度等因素，規劃將砲管送返原廠實施檢測調校。 

三、八輪甲車 30 公厘鏈砲車型目前尚執行砲塔系統整合測試中，其目的即藉由發現問題，改善精

進後進入量產，並納入操作維保標準作業程序執行；後續相關測試及研發成果，將適時對國

人說明。 

四、有關出廠證明認定基準及禁用大陸地區產品爭議，國防部將依個案特性訂定必要之驗證文件，

且已修頒「國軍辦理涉及大陸地區財務或勞務採購注意事項」，俾為採購作業參據。 

五、「動力底盤系統」案現已由法院審理中，且限制性招標非後續採購唯一選項，現已由國防部要

求採購單位重新檢視採購計畫內容，審慎評估獲得方式。 

（二十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臺鐵局車站電扶梯近日因故障致意外事

故頻傳，要求儘速就全臺各鐵路場站所設置電梯、電扶梯進行全

面體檢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422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5-378） 

徐委員針對臺鐵局車站電扶梯近日因故障致意外事故頻傳，要求儘速就全臺各鐵路場站所設

置電梯、電扶梯進行全面體檢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臺鐵局已請現有維護廠商就設備全面檢視，針對不堪使用之零件做預防性汰換，以維旅客使用

安全。另將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檢查機構，於 3 個月內完成各站現有設備全面體檢

。 

二、後續該局管理站將每日至少巡檢兩次並確實登錄於站務日誌，尤其工程進行中之車站特別加強

維護管理，遇設備有異常狀況應先行停止使用，並請廠商到場檢修，並針對旅客使用電扶梯

應注意事項利用告示牌及播音加強宣導，尖峰時段視旅客流量派員協助引導旅客，維持旅客

搭乘秩序。 

三、本部為避免此類情況再次發生，除已請所屬大眾運輸單位針對旅客使用之各式輔助性機械設備

，於 3 個月內完成全面性清查及維修，以維護旅客安全外，另重新檢討維護合約之預算合理

性，並依設備使用年限逐年編列預算更新，成立電梯等機電設備專責維護單位，以協調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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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提高設備採購品質。 

（二十一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促進民間投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421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5-370） 

許委員就促進民間投資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改善投資環境，政府將推動措施包括： 

(一)積極推動五大創新產業：推動具有內需含量及在地化特色之創新產業，聚焦規劃亞洲矽

谷計畫、生技醫藥、綠能科技、智慧機械、國防航太等五大產業，以創造投資機會。 

(二)設置產業創新轉型基金：以國發基金向金融機構融資做為資金來源，規劃匡列 1,000 億元

，辦理「產業創新轉型基金」，針對有意願在臺灣投資、且能增加國內就業之投資，尤

其是中小企業，點火民間共同投資。 

(三)成立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：由國發基金、政府其他基金及民間力量共同合資，成立國家

級投資貿易公司，配合「新南向政策」，整合、尋找及創造新投資機會，並帶動中小企

業整廠輸出。 

(四)成立跨部會促進投資小組：化被動為主動，由各部會首長走訪重要企業，瞭解企業真正

需求，讓政府政策與企業密切連結，以協助企業開創投資機會。 

二、促進民間投資為當前政府重大政策，經濟部以打造創新、就業、分配為核心價值之經濟發展新

模式，具體推動作法如下： 

(一)落實推動招商策略：透過「掌握脈動」（促進產業發展需求與國際連結）、「主動出擊

」（凸顯投資臺灣優勢）、「落實深耕」（完善服務驅動投資）等三大策略，積極開發

案源，籌組招商團及小型機動團等方式赴歐美日等地區進行招商，選定關鍵技術產業與

聚焦重點案源，如離岸風電、雲端、行動寬頻、生技醫藥、半導體設備、電子材料，主

動出擊招商。 

(二)提供投資商機：盤點計畫與研析產業鏈缺口，鎖定關鍵技術外商招商，透過各招商單位

協助媒合國內業者與外商結盟。 

(三)籌組關懷產業小組：掌握案源並主動深入瞭解業者投資障礙問題，透過跨部會共同協助

解決業者投資障礙。同時，對於重大政策變革或複雜議題，加強與產業界溝通，簡化投

資程序，以期建立更健全之招商架構。 

(四)協助排除投資障礙：經濟部不定期召開排除投資障礙協調會議，邀請相關部會及地方政

府，逐案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遭遇問題，並追蹤列管後續進度，以加速落實投資。 

(五)設置單一窗口服務：設置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，提供海內外投資者「專

案、專人、專責」全程客製化一站式服務，協助各部會、地方政府招商案源在臺落實投

資。 


